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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地遭佔用或 
佔用他人土地 

 
 
 
 

申請鑑界確定界址  
 
 
 
 
 
  

協調還返不成 
依法提出訴訟 

寄發正式公函限期還返 

拆除地上佔用物 

完成校地歸建作業 

拆除地上佔用 

處理計畫陳報教育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
 
 
說明： 
  一、學校經管所有校地，應於地界訂立地樁，以識別學校所有土地，便於管理

之責並避免受侵占之情事。 

  二、關於校地被佔用與否，需先聲請地政機關鑑界確認後，始得進一步主張所

有權，以公函行使除去佔用之行為。 

  三、權利被侵犯者，負舉證之責任，校地被佔用者由本校主動提出鑑界。 

四、作業時程，悉依地政機關鑑界時程而訂。 

承辦人：藍進龍  電話 06-2133111 ~ 450  (or 451- 452 亦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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